“设立认证机构审批”许可项目申请材料精简明细表

一、设立认证机构申请材料精简明细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提交材料依据
	取消/保留意见和理由

	1
	认证机构申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九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经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在批准范围内从事认证活动。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条设立认证机构的审批程序：（一）设立认证机构的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条件的有效证明文件和材料
	保留

理由：《认证认可条例》规定，设立认证机构需向国家认监委申请，并经国家认监委批准。

	2
	申请者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法人资格
	保留



	3
	办公场所房产租赁合同或自有房产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二）有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保留



	4
	必要的设施清单
	
	建议取消

	5
	办公场所和设施与拟开展业务的规模相适宜的说明
	
	保留

理由：开展认证活动所必须的设施和办公场所，是开展认证，保证有效性的基础条件。

	6
	公司章程（事业单位法人申请者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建议取消



	7
	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保留，表述调整为申请人质量管理制度文件

理由：认证作为社会信用保证的一种重要手段，自身质量管理制度是认证机构审批的重要审查内容。

	8
	申请者对具备履职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聘用、考核的管理要求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八条：设立认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五）认证机构董事长、总经理（主任）和管理者代表（以下统称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相关规定要求，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管理能力；
	建议取消

	9
	申请者对高级管理人员评价的结果证实性资料（格式见附件2）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建议取消



	10
	拟签发认证证书的样本
	《认证认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第四条：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负责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工作。
	建议取消



	11
	出资人的主体资格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建议取消



	12
	出资人基本情况和经营范围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保留

理由：认证是第三方公正性活动，为保证出资人的公正性，需保留。

	13
	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的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 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300万元。


	建议取消



	14
	专职认证人员名单（格式见附件3）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保留

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应具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15
	每名专职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非中国内地居民就业证
	
	

	16
	每名专职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
	
	保留

理由：证明认证人员的专职身份。

	17
	每名专职人员的社会保险证明或退休证明或内退人员退休前所在单位或人事部门确认的证明
	
	保留

理由：证明认证人员的专职身份。

	18
	认证机构与人事代理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人事代理公司代为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清单、社会保险证明（注：认证机构委托人事代理公司缴纳社保的需提供）
	
	保留

理由：证明认证人员的专职身份。

	19
	每名专职人员签名的专职声明原件(格式见附件4)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建议取消

	20
	每名专职人员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注：申请机构为其缴纳社保时间低于两年以上者提供）
	
	建议取消

	21
	在申请领域对认证人员的培训、选择、聘用、考核的管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建议取消



	22
	在申请领域对认证人员评价的结果证实性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保留

理由：认证机构对认证人员管理的能力体现。

	23
	鼓励申请者通过提交所申请领域（或国推认证制度）的审核（或检查、审查）示例作为符合相关制度和人员要求的证明（适用时）
	《国家认监委关于自愿性认证领域目录和资质审批要求的公告》（2016年24号公告）5.4第二款鼓励申请者通过提交所申请领域（或国推认证制度）的审核（或检查、审查）示例作为符合相关制度和人员要求的证明。
	建议取消



	24
	从事相关产品认证活动相适应的检测、检查等技术能力（产品认证机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从事产品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还应当具备与从事相关产品认证活动相适应的检测、检查等技术能力。
	保留

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对从事产品认证的认证机构的技术要求

	25
	申请从事食品农产品认证，具备所申请领域的科研、检测、推广或行业管理背景。（农食领域认证机构适用）
	
	保留

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对从事产品认证的认证机构的技术要求

	26
	外方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一条：设立外商投资的认证机构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二）外方投资者具有3年以上从事认证活动的业务经历。
	保留

理由：为了保证外方投资者的主体资格、从业时限和责任承担能力。

	27
	外方投资者从事相应领域认证业务三年以上的证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外商投资认证机构不适用此款）
	
	保留，删除“相应领域”的限制

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十一条规定，确保外方投资者具有相关认证资质和能力。

	28
	外方投资者获得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认可机构颁发的相应领域的认可证书（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外商投资认证机构不适用此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一条：设立外商投资的认证机构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二）外方投资者具有3年以上从事认证活动的业务经历。
	保留，删除“相应领域”的限制



	29
	外方投资者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唯一认证机构的承诺
	无依据
	建议取消

	30
	一份外方投资者真实签发的认证证书彩色影印件样本（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外商投资认证机构不适用此款）
	《国家认监委关于自愿性认证领域目录和资质审批要求的公告》（2016年24号公告）7.1.2外方投资者在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颁发的三年以上的相应领域的认证证书证明资料。
	建议取消

	31
	国家认监委或者国家认监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有关部门规章或者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列明的国推认证制度的准入要求（适用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从事产品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还应当具备与从事相关产品认证活动相适应的检测、检查等技术能力。
	保留

理由：国推认证制度对认证领域的管理制度、人员能力和认证机构的技术能力提出的专业性要求，能确保认证活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申请者应符合相应要求。


二、认证机构扩大业务范围申请材料精简明细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提交材料依据
	取消/保留意见和理由

	1
	认证机构申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九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经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在批准范围内从事认证活动。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条设立认证机构的审批程序：（一）设立认证机构的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条件的有效证明文件和材料
	保留

理由：设立认证机构需向国家认监委申请，并经国家认监委批准。

	2
	申请者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法人资格
	保留



	3
	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保留，表述调整为申请人质量管理制度文件

理由：认证作为社会信用保证的一种重要手段，自身质量管理制度是认证机构审批的重要审查内容。

	4
	出资人的主体资格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建议取消



	5
	在申请领域对认证人员的培训、选择、聘用、考核的管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建议取消



	6
	拟签发认证证书的样本
	《认证认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第四条：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负责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工作。
	建议取消



	7
	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的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 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300万元。
	建议取消



	8
	专职认证人员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保留

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应具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9
	每名专职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非中国内地居民就业证
	
	同上

	10
	每名专职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
	
	同上

	11
	每名专职人员的社会保险证明或退休证明或内退人员退休前所在单位或人事部门确认的证明
	
	同上

	12
	认证机构与人事代理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人事代理公司代为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清单、社会保险证明（注：认证机构委托人事代理公司缴纳社保的需提供）
	
	同上

	13
	每名专职人员签名的专职声明原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建议取消

	14
	每名专职人员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注：申请机构为其缴纳社保时间低于两年以上者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建议取消

	15
	在申请领域对认证人员评价的结果证实性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保留

理由：认证机构对认证人员管理的能力体现。

	16
	鼓励申请者通过提交所申请领域（或国推认证制度）的审核（或检查、审查）示例作为符合相关制度和人员要求的证明（适用时）
	《国家认监委关于自愿性认证领域目录和资质审批要求的公告》（2016年24号公告）5.4第二款鼓励申请者通过提交所申请领域（或国推认证制度）的审核（或检查、审查）示例作为符合相关制度和人员要求的证明。
	建议取消



	17
	从事相关产品认证活动相适应的检测、检查等技术能力（产品认证机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从事产品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还应当具备与从事相关产品认证活动相适应的检测、检查等技术能力。
	保留

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对从事产品认证的认证机构的技术要求

	18
	申请从事食品农产品认证，具备所申请领域的科研、检测、推广或行业管理背景。（农食领域认证机构适用）
	
	

	19
	外方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一条：设立外商投资的认证机构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二）外方投资者具有3年以上从事认证活动的业务经历。
	建议取消

	20
	外方投资者从事相应领域认证业务三年以上的证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外商投资认证机构不适用此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一条：设立外商投资的认证机构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二）外方投资者具有3年以上从事认证活动的业务经历。
	建议取消

	21
	外方投资者获得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认可机构颁发的相应领域的认可证书（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外商投资认证机构不适用此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一条：设立外商投资的认证机构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外方投资者取得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认可机构的认可。
	建议取消

	22
	外方投资者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唯一认证机构的承诺
	无依据
	建议取消

	23
	一份外方投资者真实签发的认证证书彩色影印件样本（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外商投资认证机构不适用此款）
	《国家认监委关于自愿性认证领域目录和资质审批要求的公告》（2016年24号公告）7.1.2外方投资者在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颁发的三年以上的相应领域的认证证书证明资料。
	建议取消

	24
	国家认监委或者国家认监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有关部门规章或者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列明的国推认证制度的准入要求（适用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五）有10名以上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从事产品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还应当具备与从事相关产品认证活动相适应的检测、检查等技术能力。
	保留

理由：国推认证制度对认证领域的管理制度、人员能力和认证机构的技术能力提出的专业性要求，能确保认证活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申请者应符合相应要求。


三、延续《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申请材料精简明细表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提交材料依据
	取消/保留意见和理由

	1
	延续《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申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九条：

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经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在批准范围内从事认证活动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为6年。认证机构需要延续《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的，应当在《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满30日前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请。
	保留

理由：认证机构有效期满需由机构根据自愿原则向国家认监委申请，并经国家认监委批准后，方可继续从事认证活动。

	2
	申请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法人资格
	保留

理由：认证机构资质延续需对取得法人资格的情况进行复核。

	3
	办公场所使用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二）有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保留，表述修改为：办公场所和设施与拟开展业务的规模相适宜的说明

	4
	每个出资人的主体资格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认证机构不得与行政机关存在利益关系。

认证机构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对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的资助；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对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的产品开发、营销等活动。

认证机构不得与认证委托人存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利益关系。
	保留，表述修改为：出资人基本情况和经营范围介绍

理由：认证是第三方公正性活动，为保证出资人的公正性，需保留。

	5
	申请人质量管理制度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取得认证机构资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有符合认证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保留

理由：认证机构的质量管理制度是认证机构审批的重要审查内容，需复查。

	6
	已开展认证业务的领域，每个领域或项目发出有效认证证书的数量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国家认监委对认证机构实行认证业务信息报送和年度工作报告公示制度。
	建议取消



	7
	获认可机构颁发的所有认可资格、业务范围及有效期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国家认监委鼓励认证机构通过认可机构的认可，以证明其实施认证的能力符合要求；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取得认可的，认证机构应当按照法定要求通过认可。
	建议取消

	8
	违反认证认可法规规章和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的情况，如无则提供无违法违规的自我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条认证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撤销批准文件，并予公布：

　　(一)超出批准范围从事认证活动的；

　　(二)增加、减少、遗漏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的；

　　(三)未对其认证的产品、服务、管理体系实施有效的跟踪调查，或者发现其认证的产品、服务、管理体系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不及时暂停其使用或者撤销认证证书并予公布的；

　　(四)聘用未经认可机构注册的人员从事认证活动的。

　　与认证有关的检查机构、实验室增加、减少、遗漏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建议取消

	9
	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的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四) 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300万元。


	建议取消 



	10
	认证机构专职认证人员信息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五）有10名以上专职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保留

理由：保证认证机构持续保持10名专职认证人员。

	11
	专职认证人员信息表中每个人员是认证机构正式职员的证明，包括：每名专职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非中国内地居民就业证、每名专职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每位专职认证人员的社会保险证明或退休证明或内退人员退休前所在单位或人事部门确认的证明和认证机构与人事代理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人事代理公司代为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清单、社会保险证明（注：认证机构委托人事代理公司缴纳社保的需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条（五）有10名以上专职相应领域的专职认证人员。
	保留

理由：保证认证机构持续保持10名专职认证人员。


